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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安寧執行情形與策進作為」，結合環保署、警政署及交通部等相關機關建構「環、警、

監聯合稽查」機制，藉由三部會之專業分工，共同執行高噪音車輛之聯合取締、稽查。 

二、環保署近日公布今年執行成果，今年至 9 月底止共稽查各式車輛 3 萬 4,069 輛次、現場檢測

音量 1,521 輛，告發 837 輛次，檢測告發率 55%，比去年同期提高 9%。環保署統計，去年

度篩選檢測不合格告發比率前 5 名縣市依序為臺北市、臺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縣、南投縣

，占全國告發比率 72.3%，且高噪音車輛車主常有口耳相傳之競速「聖地」，常聚眾部分特

定路段，卻造成噪音汙染情況嚴重。 

三、對違規者所施予之法律效果，由於噪音管制法及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皆有相關罰則，環保署

表示，環警監聯合稽查現場執法人員會依其違反情形，擇一從重處分，以達嚇阻之效。經

查，違反噪音管制法第 28 條檢驗不符噪音標準者，處 1,800 元以上 3,600 元以下罰鍰，而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則規定，汽、機車拆除消音器而造成噪音者，處 6,000 元以上 2 萬

4,000 元以下罰鍰，噪音管制法之罰則顯低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，同樣規範噪音汙染，兩法

之法律效果是否有失均衡，恐需環保署進一步檢討。 

四、擁有安寧舒適的生活環境是人民共同的心聲，若是罰則顯失比例原則，或是過低之罰則造

成民眾僥倖心態，恐有儘速檢討之必要，否則各重點稽查路段永遠在重複處罰某些飆車族

群，罰不怕也罰不完。鑑此，建請環保署檢討噪音管制法與道路交通管理條例，從比例原

則與衡平性角度檢視現行罰則，是否有提高之必要，遂有效嚇阻飆車族群，使民眾能享有

安寧之生活品質。 

（二十一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日前行政院拍版定案，104 年元旦將有 4 天

連續假期，並確定 103 年 12 月 27 日必須補班一天。這個小

確幸雖獲大部分民眾肯定，但當天結婚宴客的新人，卻因此

面臨婚宴日變上班日，賓客可能無法出席的尷尬狀況。根據

《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》第 6 條規定，行政機關

最遲要在當年 8 月 31 日前公告次年政府機關辦公日曆表，這

次元旦連續假日卻是 10 月 21 日才定案，讓許多民眾措手不

及。建請人事行政總處應依上開要點於規定時間內儘速公告

假期、補班訊息，以利人民安排各項行程，同時修正《公務

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》補班規定，讓補行上班時點能更富

彈性，內政部應儘速推動國定假日法制化，避免行政命令之

不確定性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今年 2 月第 5 會期施政總質詢時，有委員提出 104 年國定假日遇到週休二日假期形同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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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掉」的情形，建議江院長應改變思維，不要只從企業生產成本思考放假問題。當時江院

長也以正面態度回應，認為相關修法、放假補休制度改變，應該盡早討論，在人事行政總

處公布新一年度放假日前定案。 

二、3 月時內政部從善如流，修正《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》讓碰到週六及週日的國定假日，一

律補假。但因為元旦是周四雖放假，而 1 月 2 日仍是周五上班日，依法無法形成連假。人

事行政總處與內政部表示，4、5 月開會討論時，雖有針對明年元旦是否有連續假期討論，

但還是依照放假原則，所以沒有連假。 

三、然 104 年元旦是否有 4 天連假，卻在 10 月 21 日時出現峰迴路轉的結果，民眾可以享受 4

天連假，但 103 年 12 月 27 日必須補行上班。這樣的決定，雖獲大部分民眾肯定，但當天

婚嫁宴客的新人，卻可能面臨婚宴日變上班日，賓客可能無法出席的窘境。距離年底只剩

下 2 個月，婚宴要改日期或換地點也有些難度，也因此讓這個善意的小確幸引起不必要的

爭議。 

四、根據《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》第 6 條規定，行政機關最遲要在當年 8 月 31 日前

公告次年政府機關辦公日曆表，這次元旦連續假日卻遲至 10 月下旬才定案，不但讓許多民

眾趕到措手不及，也有違江院長當初認為相關方案應盡早討論的正面態度。 

五、為免日後徒增困擾與爭議，建請人事行政總處應依《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》於

規定時間內儘速公告假期、補班訊息，以利人民安排各項行程；同時修正《公務人員週休

二日實施辦法》補班規定，讓補行上班時點能更富彈性，內政部應儘速推動國定假日法制

化，避免行政命令之不確定性。 

（二十二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年底九合一大選將至，我國憲法保障每一

位國民應有之選舉權，然過去身心障礙者在投票的時候，常

常遭遇到不少問題，如投票所的主要出入口斜坡太陡，又有

雜物堆放、視障者依法要求由家屬陪同投票，選務人員卻不

允許等，顯對身心障礙者的選舉權保障不夠周延。蓋我國雖

制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保障身障人士投票權，然目

前實務上卻仍常遇到身心障礙者不便投票之情況，投開票所

人員教育訓練以及我國對相關投開票場所的標準化規定細節

仍有所不足。鑑此，為打造更友善之身心障礙環境，建請中

央選舉委員會研議訂定我國版本之「投開票所檢核表」，提

供投開票所人員設置身障人士友善投票環境之依歸，進一步

保障身心障礙人士參與政治之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